
证券代码：

002516

证券简称：旷达科技 公告编号：

2020-001

旷达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权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旷达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接到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沈介良

先生关于部分股权质押的通知,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1、股东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第

一大股东

及一致行

动人

本次质押

数量

（

万股

）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是否为限

售股

（

如

是

，

注明

限 售类

型

）

是否

为补

充质

押

质押开始

日期

质押

到期日

质权人

质押用

途

沈介良 是

8,230 12.00% 5.60%

否 否

2020

年

01

月

14

日

2021

年

01

月

15

日

安 徽 国 元

信 托 有 限

责任公司

置换原

质押股

份

2、控股股东股份质押情况

（1）沈介良先生本次股份质押与上市公司生产经营需求无关。

（2）除前条所列质押外，沈介良先生未来半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为83,130,000股，占其所持股

份比例12.12%，占公司总股本比例5.65%，对应融资余额10,000万元；除前条所列质押外，沈介良先

生未来一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为274,630,000股，占其所持股份比例40.04�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18.67%，对应融资余额30,000万元。 沈介良先生具备资金偿还能力，还款资金来源包括其股票分红

及投资收益等。

（3）截止本公告披露之日，沈介良先生不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等侵害上市公司利

益的情形。

（4）本次股份质押事项对上市公司生产经营、公司治理等不会产生影响，本次质押的股份不涉

及业绩补偿义务。

3、股东股份累计被质押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股份质押情况如下：

单位：股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持股

比例

本次质押

前质押股

份数量

本次质押

后质押股

份数量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 质 押 股

份 限 售 数

量

占已质

押股份

比例

未 质 押 股

份 限 售 数

量

占未质

押股份

比例

沈介良

685,821,

524

46.63%

274,630,

000

356,930,

000

52.04% 24.27%

266,930,

000

74.78%

247,436,

143

75.23%

江 苏 旷 达

创 业 投 资

有限公司

45,433,890 3.09% 45,433,890 45,433,890 100% 3.09% 0 0.00% 0 0.00%

旷 达 控 股

集 团 有 限

公司

36,669,370 2.49% 0 0 0.00% 0.00% 0 0.00% 0 0.00%

合计

767,924,

784

52.21%

320,063,

890

402,363,

890

52.40% 27.36 %

266,930,

000

66.34%

247,436,

143

67.69%

特此公告。

旷达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月17日

证券代码：

300761

证券简称：立华股份 公告编号：

2020-002

江苏立华牧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19年1月1日-2019年12月31日

2、预计的业绩： □亏损 □扭亏为盈 √同向上升 □同向下降

3、业绩预告情况表：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比上年同期上升

：

49.27% -53.88%

盈利

：

129,969.30

万元

盈利

：

194,000

万元

-200,000

万元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1、商品肉鸡销售收入是公司收入最主要的来源。 报告期内，非洲猪瘟疫情下的禽肉替代效应比

较明显，肉鸡市场行情较好，公司商品肉鸡销售均价同比上涨9.83%；同时，公司根据市场需求合理

安排扩产增效，商品肉鸡销量同比增长10.64%。 因此，公司养鸡业务经营业绩同比提升。

2、报告期内，国内非洲猪瘟疫情比较严峻，为防范经营风险，公司调低了投苗数量，报告期内商

品猪出栏量和销售收入同比下降。

综上所述， 公司预计2019年度预计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94,000万元-200,

000万元。

四、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结果，未经审计机构预审计。

2、公司具体财务数据将在2019年年度报告中详细披露，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

险。

特此公告。

江苏立华牧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1月18日

证券代码：

603003

证券简称：龙宇燃油 公告编号：

2020-007

上海龙宇燃油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控股股东开展融资融券业务的公告

本公司相关股东、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龙宇燃油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龙宇燃油” ）近日接到公司控股股东上海龙

宇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龙宇控股” ）关于开展融资融券业务的通知，具体情况如下：

龙宇控股于2020年1月16日与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财通证券” )开展融资融券业

务，将其持有的龙宇燃油股份45,000,000股（占龙宇燃油总股本的10.80%）转入财通证券客户信

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中，该部分股份所有权未发生转移。

龙宇控股与刘振光先生、徐增增女士构成一致行动人，龙宇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共持有龙宇燃

油股份136,353,708股，占龙宇燃油总股本的32.74%。 截至本公告日，龙宇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通

过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龙宇燃油股份45,000,000股，占龙宇燃油总股本的10.80%；龙宇控

股及其一致行动人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龙宇燃油股份91,353,708股 （其中50,300,000股已质

押），占龙宇燃油总股本的21.93%。

特此公告。

上海龙宇燃油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1月18日

证券代码：

002456

证券简称：欧菲光 公告编号：

2020-009

欧菲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

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欧菲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近日接到公司股东裕高（中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裕高” ）的通知，裕高将其持有的公司股份3,850万股（占公司总股本1.42%）办理了解除质

押手续，具体事项如下：

一、股东股份解除质押的基本情况

1、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的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控股股东

或第一大股东及

其一致行动人

本次解除质押

/

冻结

/

拍卖等股

份数量

占其所持股

份比例

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

起始日 解除日期 质权人

裕高 是

2,400

万股

7.71% 0.88%

2018

年

1

月

15

日

2020

年

1

月

16

日

广东粤财信

托有限公司

裕高 是

370

万股

1.19% 0.14%

2018

年

10

月

9

日

2020

年

1

月

16

日

广东粤财信

托有限公司

裕高 是

430

万股

1.38% 0.16%

2018

年

12

月

7

日

2020

年

1

月

16

日

广东粤财信

托有限公司

裕高 是

650

万股

2.09% 0.24%

2018

年

12

月

27

日

2020

年

1

月

16

日

广东粤财信

托有限公司

合计

3,850

万股

12.37% 1.42%

2020年1月16日， 裕高将其质押给广东粤财信托有限公司的3,850万股公司股份解除质押，并

办理了解除质押登记手续。

2、股东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 裕高及其一致行动人深圳市欧菲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欧菲控

股” ）、南昌市国金工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昌国金” ）、蔡荣军先生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

下：

股东

名称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累计质押股份

数量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已质押股份

情况

未质押股份

情况

已质押

股份限

售和冻

结数量

占已质

押股份

比例

未质押

股份限

售和冻

结数量

占未质押

股份比例

裕高

311,151,960 11.47% 238,990,392 76.81% 8.81% 0 0% 0 0%

欧菲

控股

360,863,812 13.30% 239,869,010 66.47% 8.84% 0 0% 0 0%

南昌

国金

162,772,028 6.00% 0 0 0 0 0% 0 0%

蔡荣

军

21,259,162 0.78% 0 0 0 0 0% 0 0%

合计

856,046,962 31.56% 478,859,402 55.94% 17.65% 0 0% 0 0%

二、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解除质押申请受理回执；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特此公告。

欧菲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月17日

股票代码：

600116

股票简称：三峡水利 编号：临

2020-002

号

重庆三峡水利电力（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不予核准

公司向重庆新禹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

配套资金申请的决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庆三峡水利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1月17日收到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核发的《关于不予核准公司向重庆新禹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申请的决定》（证监许可﹝2020﹞36号），内容

如下：

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以下简称“并购重组委” ）于2019年12月26日举

行2019年第72次并购重组委会议，依法对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方案（以下简称

“方案” ）进行了审核。

并购重组委认为，申请人未能充分说明并披露本次交易有利于提高上市公司资产质量、改善

财务状况和增强持续盈利能力，不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四十三条的相关规

定。

并购重组委会议以投票方式对公司方案进行了表决，同意票数未达到3票，方案未获通过。 根

据《公司法》、《证券法》和《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现依法对公司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申请作出不予核准的决定。

公司已于2019年12月27日召开了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继续推进公

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议案》，决定根据并购重组委的审核意见并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协调相

关各方积极推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涉及的各方面工作，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申请材料进行补

充、修订和完善,�待相关工作完成后尽快提交中国证监会审核。 公司将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重庆三峡水利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〇年一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

600839

证券简称：四川长虹 公告编号：临

2020-002

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业绩预减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公司2019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预计为4,500万元到6,500万元，同比下降约

80%-86%。

2. 公司2019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预计为-43,700万元到

-45,700万元。

一、本期业绩预告情况

（一）业绩预告期间

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

（二）业绩预告情况

1.经财务部门初步测算，公司2019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预计为4,500万元到6,

500万元，同比下降约80%-86%。

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预计为-43,700万元到-45,700万元。

（三）公司本次预计的业绩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二、上年同期业绩情况

（一）2018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2,321.86万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10,757.56万元。

（二）2018年度每股收益：0.0700元。

三、本期业绩预减的主要原因

公司主要产品线之一的彩电产品线2019年度亏损。 从行业看，2019年国内彩电零售市场加剧

了疲软态势，量、额均同比下滑明显，价格竞争较为激烈，挤压了彩电企业的利润空间。从公司彩电

产品线经营来看，伴随用户购买行为的变化，公司渠道升级调整相对滞后，渠道效率不高；公司营

销体系变革涉及渠道升级及人员优化整合等相关工作的推进，短期内增加了当期费用，并对终端

零售市场造成一定的不利影响；产品生命周期管理还有待加强，运营效率同行业标杆比仍有差距。

四、风险提示

公司财务部门基于自身专业判断进行初步核算，公司不存在影响本次业绩预告内容准确性的

重大不确定因素。

五、其他说明事项

以上预告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具体准确的财务数据以公司正式披

露的经审计后的2019年年报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月18日

证券代码：

002937

证券简称：兴瑞科技 公告编号：

2020-005

宁波兴瑞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署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宁波兴瑞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或“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项目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8】1399”号文核准。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已于2018年9月18日出具天健验【2018】336号的验资报告， 本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为9.94元/

股，发行股票数量为4,600万股，募集资金总额为457,240,000.00元，发行费用总额为59,843,465.40元

（不含增值税），募集资金净额为397,396,534.60元（不含增值税）。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和效益，保护投资者权益，本公司按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深圳证券交易所

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

了《宁波兴瑞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以下简称《管理制度》）。根据《管理制度》，

本公司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在银行设立募集资金专户，并连同开户银行、保荐机构国海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海证券” ）分别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四方监管协议》，对募集资金进行了有

效监管。

二、前次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地点和内容变更的具体情况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于2018年11月16日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外投资设立境外孙公司的

议案》和《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地点和内容的议案》，上述议案于2018年12月5日

经公司2018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同意公司变更部分募集资金6,980万元人民币向全资子

公司香港兴瑞企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兴瑞” ）增资并转投设立全资孙公司兴瑞科技（越南）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越南兴瑞” ），由越南兴瑞实施原“机顶盒精密注塑外壳零组件及汽车电子连接器

技改项目” 中的“机顶盒精密注塑外壳零组件项目” ；由越南兴瑞实施原“年产2000万套RFTUNER、

2000万套散热件、1000万套大塑壳等STB精密零部件及900万套汽车电子嵌塑精密零部件生产线技改

项目”中的“年产1000万套RFTUNER、1000万套散热件” 。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刊登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

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地点和内容

暨投资新设孙公司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22）、《关于签署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公告

编号2019-008）、《关于全资子公司投资设立孙公司完成注册登记并取得营业执照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9-011）、《关于签署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25）及《关于境外子公司增

资投产及境外孙公司奠基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34）。

三、本次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地点和内容变更的具体情况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于2019年8月23日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

施主体、地点和内容暨二次增资子公司香港兴瑞继而转投孙公司越南兴瑞的议案》，上述议案于2019年9

月10日经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同意公司变更募投项目的实施主体、地点和内容，同

意使用调整后的募集资金1,000.00万美元向子公司香港兴瑞二次增资，继而转投孙公司越南兴瑞。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刊登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

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地点和内容

暨二次增资子公司香港兴瑞继而转投孙公司越南兴瑞的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44）。

2019年12月29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增设募集资金专户并签

订三方监管协议的议案》，同意在越南科技和商业股份银行北江分行（以下简称“越南技商银行” ）开

设募集资金专用账户，用于接受由越南兴瑞在中国工商银行河内分行（以下简称“工行河内分行” ）开

设的账号为0127000100000818940（越南盾专户）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转入的募集资金，该专户仅用于

越南兴瑞“年产1000万套RFTUNER、1000万套散热件项目” 和“机顶盒精密注塑外壳零组件项目” 募

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同意公司及孙公司越南兴瑞与越南技商银行、国海证券签订

《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同意从工行河内分行越南盾专户（账号为0127000100000818940）转出资金130,000,000,000越

南盾至越南技商银行新开设的募集资金专用账户，用于购买定期存款等低风险理财行为，该笔资金从工

行河内分行越南盾专户转出后，公司、子公司香港兴瑞、孙公司越南兴瑞与工行河内分行及保荐机构国

海证券将解除对该部分募集资金的监管义务（剩余部分募集资金将继续进行监管），该部分募集资金将

由公司、孙公司越南兴瑞与越南技商银行、保荐机构国海证券共同进行监管。

近日，公司、子公司香港兴瑞、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国海证券（该三方监管协议以下统称“《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一》；公司、子公司香港兴瑞、孙

公司越南兴瑞、工行河内分行、国海证券（该三方监管协议以下统称“《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二》；公

司、孙公司越南兴瑞、越南技商银行、国海证券（该三方监管协议以下统称“《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三》分别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一》

甲方一：宁波兴瑞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甲方二：香港兴瑞企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甲方” ）（甲方二为甲方一全资子公司，以下共同称

“甲方” ）

乙方一：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以下简称“乙方一” ）

乙方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乙方二” ，乙方一和乙方二共同称“乙方” ）

丙方：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保荐机构）（以下简称“丙方” ）

本协议以《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15�年修订）》以及上市公司制

定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中相关条款为依据制定。

为规范甲方募集资金管理，保护中小投资者的权益，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

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15年修订）》的规定，甲、乙、丙三方经协商，达成如下协议：

一、甲方二已在乙方二开立资金监管账户，该监管账户为离岸账户，账号为11443690004709，截至

2019年 12�月 16日，监管账户余额为1,000万美元（不含利息）。 该监管账户只能接收来自甲方一在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慈溪支行开立的账号为94120078801900000409募集资金账户等

值不超过1,000万美元的增资资金。

甲方一开立在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慈溪支行的募集资金监管账户的资金用途由上

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慈溪支行负责审核和监管。除前述账户外，甲方二的资金监管账户不

得接收来自其他账户的资金，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该监管账户余额1,000万美元仅用于向甲方二在越南

投资设立的子公司（SUNRISE� TECHNOLOGY（VIET� NAM）COMPANY� LIMITED，中文名为兴

瑞科技（越南）有限公司）进行增资。

增资款由甲方二开立在乙方二的资金监管账户全部划至SUNRISE� TECHNOLOGY（VIET�

NAM）COMPANY� LIMITED账户 （银行账号：0127000100000819168， 银行名称：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Bank� of� China,� Ltd.,� Hanoi� Branch，银行识别码：ICBKVNVNXXX）。 非乙方原因

导致的汇划失败或退汇情况，乙方仅需向甲方告知相关信息，后续由甲、乙双方协商解决。

二、甲方二在此确认，在向乙方申请增资款资金汇划时，应向乙方至少提交以下资料：1、加盖预留印

鉴的汇划申请书； 2、对兴瑞科技（越南）有限公司投资行为监管的批准件（包括但不限于中方以及越

方相关批准件）或甲方一的上市公司公告等证明文件，以作为乙方审核的依据。 乙方有权根据独立原则

进行审核和决定，且对甲方提交的材料只进行形式审核。

三、甲方理解并同意，乙方有权根据适用的反洗钱法律法规规定及内部管理要求对本协议项下监管

资金所涉及的交易进行洗钱评估，并在发现存在洗钱风险时，有权不经事先通知，直接限制、暂停全部或

部分资金监管及汇划服务。

四、甲乙双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

管理办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

五、丙方作为甲方一的保荐机构，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者其他工作人员对甲方募集

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丙方应当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15�年

修订）》以及甲方一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履行其督导职责，并有权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

行使其监督权。甲方和乙方应当配合丙方的调查与查询。丙方对甲方现场调查时应同时检查募集资金监

管账户存储情况。

六、甲方授权丙方指定的保荐代表人周琢、覃涛可以随时到乙方一查询、复印甲方监管账户的资料；

乙方应当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监管账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乙方一查询甲方监管

账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 丙方指定的其他工作人员向乙方一查询甲方监管账户有

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七、乙方按月（每月 7� �日之前）向甲方出具对账单，并抄送丙方。乙方应保证对账单内容真实、准

确、完整。

八、甲方一次或者十二个月以内累计从监管账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1,000万元人民币（等值外币）

或该监管账户资金总额5%的，乙方应当及时以传真方式通知丙方，同时提供监管账户的支出清单。

九、丙方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 丙方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将相关证明文件书

面通知乙方，同时按本协议第十三条的要求向甲方、乙方书面通知更换后的保荐代表人联系方式。 更换

保荐代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十、乙方连续三次未及时向丙方出具对账单或者向丙方通知监管账户大额支取情况（即本协议第

八条所约定的支取情形），以及存在未配合丙方调查监管账户情形的，甲方有权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

销监管账户。

十一、本协议自甲、乙、丙各方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乙方二

加盖离岸业务合同专用章） 之日起生效， 至监管账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且注销该账户与丙方督导期

（2020年12月31日）结束孰早时点失效。

十二、本协议一式捌份，甲方一、甲方二、乙方一、乙方二、丙方各持一份，向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国证

监会宁波监管局各报备一份，其余一份留甲方备用。 本协议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不包含香港特别

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法律），并由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诉讼管辖。

《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二》

甲方一：宁波兴瑞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英文名称：NINGBO� SUNRISE� ELC� TECHNOLOGY�

CO.,LTD）

甲方二：香港兴瑞企业有限公司（甲方二为甲方一全资子公司，英文名称：HONGKONG� SUNRISE�

ENTERPRISES� LIMITED）

甲方三：C?NG� TY� TNHH� SUNRISE� TECHNOLOGY�（VI?T� NAM）（甲方三为甲方二的全资

子公司，甲方一、甲方二、甲方三共同称“甲方” ）

乙方：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BANK� OF� CHINA� LIMITED, � HANOI� CITY�

BRANCH（以下简称“乙方” ）

丙方：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保荐机构）（以下简称“丙方” ）

本协议以《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15年修订）》以及上市公司制定

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中相关条款为依据制定。

为规范甲方募集资金管理，保护中小投资者的权益，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

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15年修订）》的规定，甲、乙、丙三方经协商，达成如下协议：

一、2019年4月2日，甲、乙、丙三方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以下简称“前次三方监管协

议” ），前次三方监管协议约定了前次1,000万美元的募集资金用途等事项。 本次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

议的签署，不影响前次三方监管协议的效力。

二、 甲方三已在乙方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以下简称 “专户 ” ）， 该专户账号为

0127000100000818789 （美 元 专 户 ） 和 0127000100000818940 （越 南 盾 专 户 ） 和

0127000100000819292（越南盾定期存款专户），截至 2019年12月26日，美元专户时点余额为2,000,

000.00美元，越南盾专户时点余额为193,213,281,139.00越南盾，越南盾定期存款专户时点余额为50,

000,000,000.00越南盾。 该专户仅能接收甲方一投向甲方二进而由甲方二投向甲方三的募集资金，不

得接收其他来源的资金； 该美元专户、 越南盾专户和越南盾定期存款专户仅用于 “年产1000万套

RFTUNER、1000万套散热件项目” 和“机顶盒精密注塑外壳零组件项目” 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 该

专户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甲方保证向乙方提供的交易资料完全符合上述用途，且能提供相关证明资料。乙方只负责核对甲方

提供的交易资料、划转申请与募集资金用途是否一致，不负责进一步核实交易用途是否实际用于“年产

1000万套RFTUNER、1000万套散热件项目” 和“机顶盒精密注塑外壳零组件项目” 。 若发生交易用途

不符合之情况，甲方自己承担全部责任，乙方未按约定履行本协议项下监管义务的，承担相应责任。

三、甲方一和乙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行结算

账户管理办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 甲方二、甲方三和乙方需要遵守越南当地的法律法规。

四、丙方作为甲方一的保荐机构，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者其他工作人员对甲方募集

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丙方应当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15�年

修订）》以及甲方一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履行其督导职责，并有权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

行使其监督权。 甲方和乙方应当配合丙方的调查与查询（查询收支记录等）。 丙方对甲方现场调查时应

同时检查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五、甲方授权丙方指定的保荐代表人周琢（护照号为：EF0752972）、覃涛（护照号为：E11032505）

可以（提前1天以邮件或传真方式将保荐代表人的护照及介绍信通知乙方联系人） 到乙方营业柜台查

询、复印甲方专户的资料；乙方应当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

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或护照。

六、乙方按月（每月10日之前）向甲方出具对账单并以电子扫描件的方式通过乙方联系人的邮箱抄

送丙方，丙方联系人的邮箱地址为zhouz@ghzq.com.cn和qint@ghzq.com.cn。 乙方应保证对账单内容

真实、准确、完整。

七、甲方每一次从专户中办理交易时，应通过乙方远程银行系统上传指令以及相关支付证明资料。

若发生上传不成功、网络事故、系统事故、文件出错等特殊原因导致甲方无法上传业务资料，甲方可将业

务资料通过其在乙方登记的邮件箱地址发送到乙方指定的邮箱（hnsd@vn.icbc.com.cn）。 乙方审核资

料合格之后才给予办理交易。 每次从专用户办理交易之后，乙方在当天以邮件方式通知甲方和丙方。

八、丙方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 丙方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将相关证明文件书

面通知乙方，同时按本协议第十三条的要求向甲方、乙方书面通知更换后的保荐代表人联系方式。 更换

保荐代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九、 乙方连续三次未在第五条和第六条所规定的时间向丙方出具对账单或者向丙方通知专户支取

情况（即本协议第七条所约定的支取情形），以及存在未配合丙方调查专户情形的，甲方有权单方面终

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十、本协议自甲、乙、丙各方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之日起生

效，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且丙方督导期结束（2020年12月31�日）后失效。

十一、本协议一式捌份，甲、乙、丙各方各持一份，向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国证监会宁波监管局各报备

一份，其余一份留甲方备用。 本协议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不包含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

区和台湾地区法律），并由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诉讼管辖。

十二、乙方按每月从甲方三的账号0127000100000818940扣取手续费，金额为每月200美元（等值

越南盾）。

备查文件

1、《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一》

2、《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二》

3、《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三》

特此公告。

宁波兴瑞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01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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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英威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实际控制人减持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公司股东黄申力先生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深圳市英威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10月9日披露了《关于实际控制

人减持股份的预披露公告》（ 公告编号：2019-089）。实际控制人黄申力先生计划在本减持计划

公告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六个月内（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规定不得减持的时间除外）以集中竞

价交易、大宗交易等方式减持本公司股份不超过15,069,964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2.00%。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现将公司实际控制人黄申力先生本次减持计划进展情况披露如下：

一、股东减持情况

1、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 减持股数

（

股

）

减持比例

黄申力

集中竞价交易

2019

年

11

月

7

日

4.126

元

/

股

5,064,893 0.67%

集中竞价交易

2019

年

11

月

8

日

4.088

元

/

股

2,400,000 0.32%

合计

-- -- 7,464,893 0.99%

2、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

(

股

)

占总股本比例 股数

(

股

)

占总股本比例

黄申力

合计持有股份

113,252,166 15.03% 105,787,273 14.04%

其中

：

无限售条件

股份

20,490,542 2.72% 26,446,818 3.51%

有限售条件股份

92,761,624 12.31% 79,340,455 10.53%

注：减持后的数据取自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2020年1月10日下发的《董

监高持股明细表》。

二、其他相关说明

1、公司实际控制人黄申力先生本次减持公司股份不存在违反《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的若干规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黄申力先生严格遵守预披露公告披露的减持计划及相关承诺，不存在违反已披露的减持计划

及相关承诺的情况。

3、黄申力先生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

化，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股权结构及持续性经营产生影响。

三、备查文件

1、黄申力先生出具的《关于减持公司股份进展情况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深圳市英威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1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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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渝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19年1月1日-2019年12月31日

2、预计的经营业绩：同向上升

3、业绩预告情况表：

项 目 本报告期

（

2019

年

1-12

月

）

上年同期

（

2018

年

1-12

月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盈利

：

22,000

万元

～28,600

万元 盈利

：

2,518

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

：

773.71%～1,035.82%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

：

约

0.2607～0.3390

元 盈利

：

0.0298

元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期业绩预告未经过注册会计师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本期房地产结转规模及毛利率同比上升、交易性金融资产公允价上升，导致本期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利润较上年同期增加。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系本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结果， 具体数据将在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中详细披

露。 本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以及巨潮资讯网。

本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重庆渝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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